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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水 工 程 的 測 試  
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 

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例 》 第 7 3 條  

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
廁 所 ） 規 例 》 （ 《 規 例 》 ） 第 7 3 ( 1 ) 條 規 定 ， 註 冊 承 建 商 須 向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申 請 對 排 水 工 程 進 行 測 試 。  

2 . 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
業 備 考 》 A P P - 5 8 訂 明 ， 認 可 人 士 或 其 代 表 須 見 證 測 試 進 行 ，
並 批 簽 測 試 結 果 和 記 錄 。 無 論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否 檢 查 或 測 試 該
排 水 工 程 ， 認 可 人 士 均 須 在 測 試 日 起 計 的 7 天 內 ， 備 妥 排 水 工
程 測 試 完 成 證 明 書 ， 並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上 述 所 有 文 件 。 因
此 ， 註 冊 承 建 商 以 載 於 附 錄 的 標 準 表 格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出 申
請 前 ， 應 先 與 認 可 人 士 作 出 安 排 ， 並 把 申 請 副 本 送 交 認 可 人
士 。  

3 .  《 規 例 》 第 7 3 ( 6 ) 條 規 定 ， 有 關 人 士 須 預 留 4 個 工 作
1天  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檢 查 和 測 試 排 水 渠 。 此 期 限 屆 滿 前 ， 不 得

填 塞 坑 道 。  

4 .  檢 測 設 備 應 具 有 良 好 效 能 ， 而 進 行 測 試 的 排 水 工 程
應 按 所 需 斜 度 妥 為 鋪 設 ， 適 當 地 鋪 墊 以 及 有 足 夠 承 托 。 測 試 亦
須 按 照 B S  E N  1 6 1 0 : 2 0 1 5 :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a n d  t e s t i n g  o f  
d r a i n s  a n d  s e w e r s  所 訂 明 的 方 法 及 程 序 進 行 。   

5 .  2如 地 盤 鄰 近 屬 水 質 管 制 區  3或 集 水 區 ， 或 在 環 境 保
護 署 建 議 的 情 況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要 求 對 沙 井 、 汽 油 截 流 器 、
化 糞 池 等 進 行 測 試 。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余 寶 美  
 

檔 號  ：  B D  G P / B R E G / S F / 2 ( I I )  

初 版  ：  1 9 8 5 年 5 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1 9 9 3 年 4 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2 4 年 1 月 （ 助 理 署 長 ／ 拓 展 ( 1 ) ）（ 更 新 ）  

1 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， 凡 任 何 條例 規 定 在 不 超 過 6 日的 期 間 內 作
出或 辦理，在 計算該段 時間時，公眾假期、星期日及八號或以上熱帶
氣旋警告信號生效期間則不計算在內。  

2  “ 水 質 管 制 區 ” 具 有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（ 第 3 5 8 章 ） 第 2 條 所 給 予 的
涵義。  

3  “ 集水區 ” 具有《水務設施條例》（第 1 0 2 章）第 2 條所給予的涵義。  






